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 1 頁　共 2 頁

地址：105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3號11樓
聯絡人：王蕙琦
電話：02-27195805 #719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　函
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保結股字第112000741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公司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作業要點」、「股務

事務電子通知平台收費標準」及合約書簽約事宜，自即日

起實施，暨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」於112年6月30日起

上線提供服務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公司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稱主管機關）核准之

規劃內容，刻建置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」（以下稱

eNotice平台），提供上市（櫃）、興櫃公司或有股務代理

之公開發行公司（以下稱發行人，其發行之股票應為本公

司保管標的）股利發放電子通知服務，前業於本（112）
年1月11日以保結股字第11100258542號函通知，合先敘明

。

二、本公司eNotice平台訂於本年6月30日下午7時正式上線，為

明確規範發行人委任本公司辦理股務事務電子通知服務之

權利義務與範圍，並使相關作業及收費標準有所依循，本

公司制定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服務委任合約書」（以下稱

委任合約書）、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作業要點」（以

下稱作業要點）及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收費標準」（

以下稱收費標準）等規範，自即日起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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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鼓勵發行人符合未來節能減碳之趨勢及提高通知效率，

請各股務單位協助發行人儘早與本公司完成委任合約書簽

訂，一次簽約原則持續有效，另請於eNotice平台正式上線

後，持續協助發行人按次申請股利發放採電子方式通知股

東之使用。

四、為使發行人股利發放電子通知發送作業順利，各股務單位

應依作業要點規定之相關期限，將發行人當次申請採用電

子通知之相關股務資料及有權收受電子通知之股東明細資

料檔案，分別輸入或上傳至eNotice平台，俾利本公司透過

e手掌握App推播及email通知股東；另本公司將依收費標

準，按發送股東完成電子通知筆數，以每筆新臺幣5元向

發行人計收服務費。

五、有關旨揭作業要點及其條文說明（附件1、2）、收費標準

及其條文說明（附件3、4），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及下載

，網址：https://www.tdcc.com.tw（參加人專區/函文公告/
函文類別/法令規章修訂）。

六、本公司已於官網設置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專區」（網

址：https://www.tdcc.com.tw/portal/pagedoc/zmCcAHnt）提

供前揭相關規章供參，並將於eNotice平台正式上線前，提

供系統操作說明及問答集等文件。

七、有關使用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之委任合約書簽約等相關

事宜，請電洽本公司股務部，電話：(02)2719-5805分機

588，本公司將有專人說明，並竭誠提供服務。

正本：各上櫃公司、各興櫃公司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、各代

辦股務機構


